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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法扶律師）

為 殺 人 案 件 ，就臺灣高等法院 9 4 年 度 重 上 更 （三 ）字 第 2 6 號 刑 事 判 決 ， 

有 違 蕙 法 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、憲 法 第 1 5條保障生命權規定、第 2 3條比例原 

則且有違反國際條約而牴觸蕙法第 141條 之 疑 義 ，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

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規 定 ，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事 ：

壹 、聲請解釋蕙法之目的

一 、 本件原因案件判決時，所適用之刑法第 2 7 1條 第 1 項 關 於 殺 人 者 ，

處 死 刑 之 規 定 （下 稱 系 爭 規 定 ），侵害人民受蕙法保障人性尊嚴及 

受 憲 法 第 1 5條 保 障 之 生 存 權 ，而有違憲法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、第 23 

條 比 例 原 則 ；且 因 違 反 「世界人權宣言」第 2 條 、第 3 條 、第 5 條 、 

第 6 條 規 定 、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 W7 

CVW/ fW 如■〇// ) ( 下 稱 「公民權利公約」）第 6 條 及 第 16

條 ，有 違 憲 法 第 141條我國應遵守國際條約之規定而違憲，自本解 

釋 之 日 起 ，不 予 適 用 。

二 、 本件原因案件適用刑法第 2 7 1 條 第 1 項 關 於 殺 人 者 ，處死刑之規 

定 ，對聲請人處以死刑之判決違憲。

三 、 死刑之執行將造成聲請人所有基本人權均無法回復之損害，故聲請 

人就死刑规定所為暫時處分之聲請，應 予 准 許 。於本件憲法解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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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公 布 前 、總統就聲請人等為特赦或減刑聲請准驳前，及立法機關 

尚 未 就 赦 免 法 修 訂 賦 予 受 死 刑 宣 告 者 得 請 求 特 赦 與 減 刑 之 權 利  

前 ，已受死刑宣告之却^定裁判均應停止執行。

貳 、疑義之經過暨本件應受理之理由 

— 、疑 義 之 經 過 ：查本案件經歷審判決，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窮盡審级  

救 濟 ，聲請人認上開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「刑 法 第 2 7 1條 第 1 項」 

有 關 殺 人 者 ，處 「死刑」之 法 律 ，侵害憲法上所保障人民之權利， 

且對聲請人判處死刑之判決見解，牴 觸 憲 法 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 

理 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 ，針對第二審實體判決即臺灣 

高 等 法 院 9 4 年 度 重 上 更 （三 ）字 第 2 6 號 刑 事 判 決 （詳 證 物 1 ) 暨 

第三審程序判決即最高法院9 4 年度台上字第 73 3 3號 刑 事 判 決 （詳 

證 物 2 ) ，聲請鈞庭為前開規定違憲之解釋。

二 、本件應受理之理由：

( 一 ） 按 「人 民 、法 人 或 政 黨 ，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訴訟案 

件或非訟事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或裁判見 

解 ，認 有 牴 觸蕙法者，得 聲 請解釋憲法。」此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

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定 有 明 文 。

( 二 ） 查聲請人之原因案件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，仍受不利確定 

終 局 判 決 ，其確定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，不惟已侵害甚至剝奪 

人民受蕙法保障之人性尊嚴、憲 法 第 1 5 條 保 障 生 命 權 ，而有違 

憲 法 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、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；系爭規定及我國現行 

之赦免法並未賦予受死刑宣告者得請求特赦及減刑之權利，於我 

國 批 准 聯 合 國 「公 民 及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」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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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Vv// 如ca/ 7?故/zto) (下稱公民權利公約，）與

「經 濟 、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 油 'o«a/ Covemj咐 07? 

Ectwom/c, Sock/ am/ Cw/(wra/ )(下稱「經濟權利公約」）（合 

稱 「兩公約」），且 我 國亦已通過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

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」（下 稱 「兩公約施行法」）後 ， 

立法機關未能廢除死刑規定及修正赦免法之相關規定，賦予受死 

刑宣告者得請求特赦與減刑之權利，顯已牴觸世界人權宣言第2 

條 、第 3 條 、第 5 條 、第 6 條 規 定 、公民 權利公約第 6 條 、第 

1 6 條 ，從 而 有 違 反 蕙 法 第 1 4 1條我國應遵守國際條約規定之情 

形 * 故請求為系爭規定这憲之解釋°

( 三 ）況我國已於 9 8 年 3 月 3 1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兩公約施行法（98 

年 4 月 2 2 日由總統公佈生效）；總統 復 於 9 8 年 5 月 1 4 日簽署此 

二公約之批准書，準 此 ，我國已由最高行政機關簽署及批准兩公 

約 ，並由最高立法機關通過兩公約施行法，而兩公約中之公民權 

利公約又揭示應廢除死刑之目標，故此代表廢除死刑之目標已為 

我國行政與立法兩權及其所代表之民意所青認。是聲請人認鉤庭 

有必要從憲法的時代精神，對於我國現行含系爭規定等死刑制度 

之合憲性予以全面檢視。

三 、所 涉 條 文 ：系爭規定及赦免法未賦予受死刑宣告者得請求赦免或減 

刑 之 權 利 ，已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2 條 、第 3 條 、第 5 條 及 第 6 條 、 

公民權利公約第 6 條 、第 1 6條等國際公約、也 涉 及 憲 法 第 7 條 、第 

1 5條 、第 2 3 條 、第 14 1條 規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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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聲請判決理由以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：

一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及見解，發 生 牴 觸 憲 法 疑 義 ：

(一 ） 刑 法 第 2 7 1條 第 1 項 ： 「殺 人 者 ，處 死 刑 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

有 期 徒 刑 。」而 前 述 判 決 ，均 援 引 本 條 項 [即 系 爭 規 定 ]，並均 

判 處 聲 請 人 「死刑」 。

( 二 ） 原 因 案 件適用系爭 规定以「死刑」為 法 定 刑 之 一 ，並據以於原因 

案 件 判 處 聲 請 人 死 刑 之 見 解 ，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人性尊 

嚴 、蕙 法 第 1 5條 保 障 生 命 權 ，有違憲法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、第 7 

條 平 等 原 則 ；及牴觸世界人權宣言第 2 條 、第 3 條 、第 5 條 、第 

6 條 規 定 、公民權利公約第 6 條 、第 1 6條 ，有 違 憲 法 第 141條我 

國應遵守國際條約之規定而違憲。

二 、系爭規定設有死刑之存在以致原因案件判決對聲請人判處死刑，直 

接侵害憲法保障人性尊嚴當然内涵而違蕙：

( 一 ） 人性尊嚴應視為我國憲法當然内涵：按 鈞 庭 所 作 出 之 釋 字 第 485 

號 解 釋 、4 9 5號 解 釋 、5 5 0號 解 釋 、5 6 7號 解 釋 、5 8 5號 解 釋 、603 

號 解 釋 、6 3 1號 解 釋 、6 6 4號 解 釋 、6 8 9號 解 釋 、7 0 8號 解 釋 、712 

號 解 釋 均 有 提 及 「人性尊嚴」 。其 中 如 6 0 3號解釋文之首句更明 

揭 ：「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，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

之核心價值 。」可見人性尊嚴乃我國基本權保障之核心價 值 。

(二 ） 系爭規定設有死刑之存在，將赋予國家權力得以直接剝奪個人的 

生 命 ，當然也就失去其人性尊嚴，而原因案件判決對聲請人判處 

死 刑 之 見 解 ，亦形同迫使聲請人放棄其尊嚴，既已侵害我國蕙法 

保障人性尊嚴之當然内涵，自屬違 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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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系爭規定設有死刑存在以致原因案件判決對聲請人判處死刑，侵害 

蕙 法 第 〗5 條保障人民生存權，且違反憲法第 2 3 條比例原則而違憲： 

( 一 ） 系 爭 規 定 設 有 死 刑 之 存 在 以 致 原 因 案 件 判 決 對 聲 請 人 判 處 死  

刑 ，已直接剝奪蕙法第1 5條 保 障 人 民 生 存 權 ：

1 、憲 法 第 1 5條所保障生存權為人性尊嚴存立基礎，生命權有受絕 

對 保 障 必 要 ：

(1) 按 憲 法 第 1 5條 規 定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，應予 

保 障 。」明揭人民之生存權應受憲法保障之意 I ，按當代立憲 

民主國家之核心價值，即在人性尊嚴之維護，且一切違憲審查 

機 制 ，亦應為了捍衛人性尊嚴的核心價值而存在，而生存權係 

人性尊嚴所存立之基礎，則生存權即有受絕對保障之必要。

(2) 次 按 「人人有權享有生命、自由與人身安全。」世界人權宣言 

第 3 條 規 定 至 為 顯 明 ：公民權利公約第 6 條 〗 項 ： 「一 、人人 

皆有天賦之生存權。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。任何人之生命不 

得 無 理 剝 奪 。」 ；德 國 基 本 法 第 2 條 規 定 ： 「......人人有生命

與 身 體 不 可 侵 犯 權 ，個人自由不可侵犯。」均揭示生存權為普 

世最高憲法價值之地位，我 國 蕙 法 第 1 5條關於生存權保障之規 

定 ，自應為相同解釋，而認生命權當然受蕙法第 1 5條 所 保 障 。

(3) 查系爭規定使國家得以經由死刑直接剝奪特定人民之生命，亦 

使憲法保障人性尊嚴與蕙法保障人民所得行使之一切憲法基本 

人權失去一切意義與可能，當屬直接剝奪侵害人民蕙法受憲法 

保障人性尊嚴與憲法第 1 5條所保障生存權，而有進一步審查是 

否合乎憲法第 2 3條 比 例 原 則 之 必 要 。



聲請人 106/05/0+聲請狀

2 、系爭規定設有死刑之存在及執行，達反蕙法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：

⑴ 按 蕙 法 第 2 3條 規 定 ： 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 

礙 他 人 自 由 、避 免 緊 急 危 難 、維 持 社 會 秩 序 ，或增進公共利益 

所 必 要 者 外 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」 ，明揭須符合公益目的、法 

律 保 留 原 則 ，方 得 為 基 本 人 權 之 「限制」 ，惟蕙法第 2 3 條僅賦 

予法律於符合公益目的及法律保留原則之前提下，得 「限制」 

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，其 並 未 賦 予 立 法 機 關 得 進 一 步 「剝 奪 」人民 

所 有 基 本 權 利 之 權 ，何 況 做 為 人 性 尊 嚴 根 本 之 生 命 權 *理應受 

蕙 法 絕 對 之 保 障 。而死刑制度既係剝奪人民之生存權及其他之 

一 切 基 本 權 利 ，自已逾越憲法第2 3條 之 「限制」之 範 圍 ，而違 

反 比 例 原 則 。

(2) 次 按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5 5 1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指 出 ，立法機關為 

實 現 國 家 刑 罰 權 ，本 於 一 定 目 的 ，對於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 

定 特 別 之 罪 刑 ，其内容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要件，亦即 

縱認剝奪生存權之死刑制度並無違反憲法第2 3 條 僅 得 「限制」 

人 民 基 本 權 之 意 旨 。然 而 ，系爭規定涉及死刑之刑罰，既屬直 

接 剥 奪人民人性尊嚴根本之生命權，乃採對所保障基本權本質 

内 容 之 完 全 剝 奪 為 限 制 手 段 ，理應以最嚴格審查標準加以審  

查 ，亦即應具由重大急迫政府利益為目的，且 手 段 的 審 查 ，須 

就立法者所為事實論斷 或 預 測 決 定 ，判斷是否具有充分真實性 

或 相 當 可 靠 性 ，只要對其判斷之正確性存有合理懷疑，應認定 

違 蕙 。

(3) 查 系 爭 規 定 設 有 死 刑 ，其目的如為威嚇避免殺人犯罪或撫慰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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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 者 傷 痛 ，然而仍無任何實證可佐證採取死刑（即剝奪生命權） 

手 段 ，得 以 達 其 目 的 ，即已遠反適合性。

(4)復查系爭規定設有死刑其目的如在於預防殺人犯罪，然而無論 

我國立法機關乃至現行實務上亦無任何實證可證明死刑存在之 

國 家 ，其犯罪率及治安狀況優於廢除死刑之國家，但人之生存 

權 重 於 一 切 。生 存 權 是 人 權 的 根 本 。死刑和減少罪案率兩者間 

並 無 任 何 關 聯 。並未有任何實證跡象能夠顯示這些死刑執行已 

成 功 遏 止 台 灣 的 暴 力 犯 罪 。相 反 地 ，執 行 死 刑 轉 移 了 焦 點 ，使 

社會無法聚焦於解決犯罪發生的根本原因，例如強化司法資源 

或改善社會安全制度。

3 、系爭規定設有死刑，未考慮其他替代死刑方式，也無任何實證研 

究顯示採取其他刑罰不若死刑能達到目的：

(1) 死 刑 規 定 之 目 的 ，係 為 保 障 國 家 法 益 、社 會 法 益 及 人 身 法 益 ， 

惟 國 家 法 益 與 社 會 法 益 之 侵 害 ，即 便 情 節 重 大 ，仍非不得以其 

他 替 代 死 刑 之 方 式 為 之 ，如 建 立 「特殊無期徒刑」制度以別於

「一般無期徒刑」 ，課予犯罪 行 為 人 更 長 之 刑 期 、更嚴格之假 

釋 期 間 、更 多 之 社 會 義 務 ，或建立犯罪行為人應向國家社會為 

特 殊 貢 獻 之 機 制 等 ，不但同樣能達到警惕與處罰之目的，且另 

可 為 社 會 起 正 面 積 極 之 作 用 ，故對於侵害國家或社會法益之行 

為 處 以 死 刑 ，亦顯然違反比例原則中「手段必要性」之 原 則 。

(2) 再 就 侵害人身法益之犯罪類型而言，基於其除有警惕與處罰之 

目的外，另亦隱含受害人之人權保障之目的，故除仍得建立「特 

殊無期徒刑」制 度 外 ，亦 得 建 立 完 善 之 「被害人保護制度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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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參 酌 德 國 之 立 法 例 ，為加害人與被害人建立雙方協談管道， 

或 使 加 害 人 直 接 補 償 被 害 人 之 「犯罪人與被害人均衡協商及再 

復 原 」制 度 ，換 言 之 ，可 歸 納 為 ：

A . 提供加害人補償受害人之機制；

B . 提供加害人與被害人協商和解制度；

C . 被害人權利保障機制。

即透過更為實際 與 經 濟 之 方 式 ，減 少 受 害 人 之 傷 害 ；實 則 ，我 

國現已實施犯罪被害人保護法，主 管 機 關 法 務 部 ，並捐助成立 

犯 罪 被 害 人 保 護 協 會 、犯 罪 被 害 人 保 護 基 金 ，以捍衛被害人及 

其 家 屬 之 人 權 ，是廢除死刑制度並非意謂國家即漠視被害人及 

其 家 屬 之 人 權 保 障 ，被 害 人 及 其 家 屬 之 人 權 ，國家應透過完善 

之 補 償 與 救 助 管 道 予 以 保 障 ，而非由 國 家 帶 頭 殺 戳 ，對加害人 

處 以 極 刑 加 以 報 復 。因 此 ，縱 於 侵 害 人 身 法 益 之 案 件 ，處以死 

刑 ，仍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中 「手段必要性」之 原 則 。

4 、系爭規定設有死刑，違 反 利 益 衡 量 原 則 ：

(1) 死 刑 存 在 抱 持 「以命償 命 」的 「應報」觀 點 ，然 而 ，此種觀點的 

謬 誤 是 ，生命無 價 ，本 應 不 得 衡 量 ，承 認 加 害 人 「太壞」而 「不 

值得活下去」，無啻反而自相矛盾地否定了生命無價又不可衡量 

之法治國價 值 。

(2) 死刑制度所欲達成之利益，在於保障國家法益、社會法益及人身 

法 益 ，惟按憲法第 2 條所明揭「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」， 

指示國家設立之目的在於保障人民，而生存權又為一切基本人權 

之 前 提 ，故生存權保障實係國家設立目的之核心；再按生命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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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| 即 為 目 的 ，而不是手段，則剝奪生存權之死刑制度 * 自不得作為

2| 警惕其他人民或社會之手段，否則即有違生存權本身即為目的之

3丨 意 義 。

4| (3)系 爭 規 定 以 死 刑 為 手 段 ，縱欲達成警惕社會與處罰行為人之目

5； 的 ，其對於行為人所造成之損害，係以剝奪不可回復之生命為手

6| 段 ，而欲達成保障國家、社會與人身等法益之目的，顯 然 已混淆

7| 目的與手段，即 以 「身為目的之生命保障」作 為 手 段 ，以達成保

s! 障 「身為手段之國家法益等」作 為 目 的 ，顯 然違反比例原則中之

9j 「利益衡量」原 則 。

.〇| (4)退 步 言 ，系爭規定就殺人者設有死刑，但未依比例原則審酌諸多

1|| 客觀情境不致判處死刑此類極刑之例外限制，亦有個案適用上過

U| 苛 而 違 蕙 之 可 能 ：況 鈞 庭 第 6 1 6 號 解 釋 指 出 ，如具行為處罰性

ul 質 ，已逾越處罰必要程度而違反蕙法第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，仍屬

14 \ 這 憲 。

|5| 肆 、聲請定暫時處分以停止死刑之執行：

16 I 一 、鉤庭解釋肯認大在聲請解釋憲法程序中有定暫時處分保全制度：

17； (一 ）按鉤庭所作出之釋字第 5 8 5號解釋理由書明揭：「保全制度固屬司 

1«| 法 權 之 核 心 機 能 ，惟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要性，當屬

isI 法 律 保 留 範 圍 ，應由立法者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内容。於立法機關

20 I 就釋憲程序明定保全制度之前，本院大法官行使釋蕙櫂時，如因

211 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、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

22 | 判 之 執 行 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蕙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復或

23! 難以回 復 之 重 大 損 害 ，倘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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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分 以 定 暫 時 狀 態 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，且別無 

其他手段可資防免其損害時，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，若 

作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，自可准予暫時處分之宣告」。

(二 ） 另鈞庭作出之釋字第5 9 9號 解 釋 亦 揭 示 ：「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 

爭 議 狀 態之持續、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，可能 

對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、蕙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 

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，而對損害之 防 止 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，且 

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，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 

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，並於利益顯然大 於 不 利 益 時 ，依聲請人之 

聲 請 ，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。」故 依 司 法  

院大法官釋字第 5 8 5號 及 第 5 9 9號 解 釋 ，如 因 ：（1)系爭憲法疑義 

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造成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；（2)對損害之防止  

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；（3)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；（4)權衡作成暫 

時處分之利益顯然大於不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時，則依聲請人 

之 聲 請 ，得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保障人民之權利。

( 三 ）  查本案原因案件判決對聲請人判處死刑之執行，將造成聲請人所 

有基本人權均不可回復之損害，故聲請人謹向鈞庭聲請於本解釋 

公 布 之 前 、總統就聲請人等為特赦或減刑聲請之准駁前，及立法 

院就赦免法修訂賦予受死刑宣告者得請求特赦與減刑之權利前， 

懇請鉤庭亦作成暫時處分以停止死刑之執行。

(四 ） 附 予 敘 明 者 ，係受死刑宣告者隨時處於可能受執行之不確定狀 

態 ，若 不 先 為 暫 時 處 分 ，則 聲 請 人 等 可 能 於 鉤 庭 作 成 解 釋 前 * 

或總統准予聲請人等特赦或減刑前，即 已遭受 死 刑 之 執 行 * 故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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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處分對於聲請人等顯有事實上之急迫及必要性；再 按 ，死刑制 

度 之 手 段 H 堇有執行與不執行，並無其他可替代之手段，故除予 

停 止 執 行 外 ，別無其他手段可以代替。

(五 ）再者權衡本件作成暫時處分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，則作成暫 

時處分之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。析 言 之 ，作成暫時處分雖將使死 

刑 暫 時 無 法 執 行 ，惟死刑之執行並非無法於鈞庭作成解釋後為 

之 ，不致發生難以預見之急迫情事；反 之 ，若鈞庭拒絕作成暫時 

處 分 ，則 縱 使 曰 後 鈞 庭 宣 告 死 刑 制 度 違 蕙 ，或總統准予聲請人等 

特 赦 或 減 刑 ，惟聲請人等之生命已無法回復。基 此 ，鉤庭自應作 

成暫時處分以停止死刑之執行，俾保障聲請人等之所有基本人權 

不 致 遭 受 毁 滅 。

伍 、綜 上 ，謹請鉤庭能迅予作出如前揭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目的之解釋， 

並准予作成暫時處分以停止死刑之執行，為 感 。

附 件 ：委 任 狀 正 本 乙 份 。

證 物 ：

證 物 1 :最 高 法 院 9 4 年度台上字第 73 3 3號刑事裁判影本乙份。

證 物 2 :臺灣高等法院 9 4 年 度 重 上 更 （三 ）字 第 2 6 號刑事判決影本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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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狀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公 鑒

中華民國 10 6年 5 月今曰

具狀人： 聲 請 人  

代 理 人  

(法扶律師）

蕭新財 

王寶蒞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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